
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（2026 年度）》

政策解读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已正式发布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（2026

年度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为帮助广大博士后人员清晰理解《指南》，更

好地参与博士后基金资助申报，现就《指南》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2026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有哪些？如何安排申报批次？

2026 年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持续围绕博士后科研和人才培养需求，

统筹实施多类资助项目，同时新增专项资助，具体项目及批次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常规资助项目（持续开展）

包括第 79、80 批面上资助，第 19 批特别资助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，

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（申报通知另发），以及与天津市、安徽省、湖北省、

湖南省、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联

合资助（特别资助）项目。

（二）新增专项资助项目

首次实施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”项目，以纪念李政

道先生为中国博士后事业创立及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，为聚焦前沿基础研究的博

士后提供专项支持。

（三）申报批次说明



面上资助全年分 2 批次开展，其他资助项目均开展 1 批次。为方便博士后

人员合理规划申报时间，《指南》在第九部分公布年度全部项目资助工作时间安

排。

二、2026 年度《指南》在内容上有哪些优化调整？主要考虑是什么？

为更精准匹配博士后科研和人才培养需求、优化资源配置，《指南》围绕“支

持青年科研人才成长、服务国家科技战略”的核心目标，在内容上进行了三项重

点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在职身份的博士后人员不再允许申请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

主要考虑：一是落实有关文件精神。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等 7 部门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博士后工作的意见》中明确“原则上不得招收

在职人员从事博士后研究”。二是推动完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的博士后基金资助

体系。在职身份博士后人员可以以高校教职工等身份申报其他科研、人才与教学

项目。通过调整申报对象范围，有助于从申报资格方面厘清博士后基金与其他资

助项目的边界，避免多头申报、重复资助等问题。三是提升博士后基金资助效益。

博士后基金旨在通过支持年轻博士后人员独立开展科学研究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

力和创新能力，加速青年人才成长。近年来，我国博士后规模持续扩大，资助需

求与资金供给的匹配压力日益突出，适时调整资助对象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

向全职投入研究的年轻博士后，更精准契合基金资助宗旨。

（二）放宽女性博士后人员面上资助申请条件



2026 年起，将面上资助对申请人的在站时间要求从男女均为进站 18 个月

内可申请，调整为男性博士后人员进站 18 个月内可申请，女性博士后人员进站

24 个月内可申请。

主要考虑：一是落实国家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

的有关要求。二是尊重实际，充分照顾女性博士后人员在职业发展和生育规划上

的特殊阶段需求，支持女性博士后人员平衡科研工作与家庭生活，提升其科研参

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，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和人才合理使用，激励更多优秀女性

投身科研工作。

（三）增设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特别资助项目之下设立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李政

道研究所特别资助”项目，并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实施，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李政

道研究所培养一批聚焦最基本科学问题、潜心前沿科学探索、不断拓展科学知识

边界的优秀博士后人才。项目每年计划资助 7 人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每

人 18 万元，上海交通大学及李政道研究所配套资助每人 10 万元。

三、2026 年《指南》对基金申报管理上有何新要求？

2026 年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进一步加强基金申报管理，并在《指南》

中明确，请博士后人员和博士后设站单位严格遵守。

一是严格审核申请人在站时间，明确要求累计在站时间超过 6 年（一站以上

的累计计算）的博士后人员不得申请博士后基金。二是设站单位应承担主体责任，

严格审核申请人身份和科研诚信情况，对在职身份博士后人员不予同意申请相应

项目，对科研失信惩戒期内人员不予同意申请全部项目。三是申请人须认真检查



上传申请材料的文件格式，所有申请材料不得开启加密保护，否则评审专家有权

按申请材料缺失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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